
韶医保函〔2020〕73 号

关于做好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，市属各公立医疗机构：

根据省医保局关于做好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申报工作的相

关要求，现就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新增项目申报、受理和初审

（一）新增项目申报。请需申报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医

疗机构按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

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医保规〔2020〕5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新增办

法》）第六条要求提交申报资料，2021 年 2 月底前将申报资料电子

版和纸质盖章版报市医保局医药采购和价格管理科。

（二）受理和初审。对于修订现行项目或调整现行项目价格

能解决的，一律不纳入新增项目受理范围。市医保局按《新增办

法》第九条要求对受理的新增项目进行初审，通过初审后报省医

保局集中审核。

二、其他

（一）按照省医保局通知精神，新增项目审核原则上每年启

动一次，如遇紧急疫情等特殊情况，随时进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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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修订项目无需申报，医疗机构可根据需求提出意见建

议，经市医保局汇总上报省医保局，由省医保局根据管理需要进

行动态修订。

（三）我省医药价格管理信息系统正在开发，系统正式上线

后，将实行网上随时申报、集中审核。

（四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负责组织本地医疗机构新增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申报工作，统一收集辖区内医疗机构新增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申报资料，确保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，并于 2021 年

2 月底前统一报市医保局医药采购和价格管理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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